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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办发〔2018〕31 号 

 
 
 
 

 

  

《  

》  

 

各县、区委，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

负责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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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

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办发〔2013〕

19 号）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提高环境卫生质量，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为目标，积极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活动。加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管和教育，引导公民拒绝和

控制吸烟，促进全民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养成，逐步降低吸烟率

和吸烟量，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进一步改善公共卫生质量，优

化城市文明形象。 

二、工作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限

定场所、部门负责、公众参与、加强引导、依法管理”的措施，

全面开展公共场所禁烟工作。 

三、禁烟区域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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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医疗活动场所； 

（二）各类学校、幼儿园和教育培训机构的室内教学活动

场所、食堂、学生宿舍及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外活动区域； 

（三）机关单位办公室、会议室、办事大厅、走廊； 

（四）企业办公场所、生产车间； 

（五）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咖啡馆、酒吧、茶座； 

（六）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七）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八）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九）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十）商场（店）、书店； 

（十一）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 

四、工作内容 

（一）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各类控烟场所要达到“两有三无”（有禁烟标识、有人管

理，场所无人吸烟、无烟具、无烟蒂）标准。 

1．有禁烟标识。禁烟场所有明显禁烟标识，有条件的单位

和场所要利用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禁烟标语。 

2．有人管理。各单位和场所要建立禁烟制度，加强宣传教

育，落实控烟劝导员，及时发现、有效劝阻吸烟行为，做到禁

烟场所内无人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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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内公共场所无人吸烟。 

4．无烟具。单位会议室及其他禁烟场所不得放置烟灰缸。 

5．无烟蒂。禁烟区域地面无烟蒂。 

（二）禁止设置烟草广告 

1．禁止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 

2．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室、体育比赛场馆等

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3．禁止户外设置烟草广告。 

4．加强对所有烟草销售企业、烟草销售点的监管和宣传工

作，引导公民拒绝和控制吸烟，减少烟草对公众健康的危害，

做到不向未成年人和孕妇销售香烟，逐步降低吸烟率和吸烟量，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三）创建“无烟机关” 

各级党政机关要率先示范，优化党政机关人文环境，树立

良好窗口形象，积极开展“无烟机关”创建活动。各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不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各单位

要建立控烟管理制度，设置明显的禁烟标识，在各类公务和大

型公共活动中不吸烟、不备烟、不敬烟。 

（四）创建“无烟校园” 

市教育局要研究制定学校控烟工作方案，积极开展“无烟

校园”创建活动。各学校要按照国家和省、市控烟工作的相关

政策要求，结合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积极发动学生宣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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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有害健康的科学知识，倡导学生劝导家长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或戒烟，让家长以身作则为教育学生养成不吸烟的习惯做表率。 

（五）巩固“无烟卫生计生单位”创建成果 

充分发挥卫生计生系统在控烟、禁烟工作中的先锋作用，

带动全社会推进控烟工作。市卫计委要在前期已完成创建“无

烟卫生计生系统”的基础上，巩固创建成果，在所有二级以上

医院开设戒烟门诊和戒烟咨询电话，充分利用 12320 卫生热线，

为群众提供戒烟知识及行为干预。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5 月 2日—5 月 31日） 

1．印发《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全市

公共场所控烟工作。 

2．成立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简称“市控烟办”）；各县区成立相应机构。 

3．举办控烟培训。市卫计委负责组织举办控烟知识讲座、

培训，发放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标识及吸烟有害的健康教育资料。 

4．加强控烟宣传。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

各大中型餐饮企业、商场、宾馆等主要公共场所都要在室内显

著位置张贴禁烟标识，有电子滚动屏的要积极宣传控烟知识。

建立健全控烟相关制度，对禁止吸烟场所要加大巡查频次和力

度，及时制止在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 

5．团市委要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控烟宣传活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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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危害，提倡健康生活。 

6．市教育局要积极组织开展校园控烟宣传活动，突出吸烟

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危害，动员学生劝导家长控烟、戒烟，

开展“不吸第一支烟”主题宣传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6 月 1日—11 月 30 日） 

1．控烟场所要在明显位置设置控烟标识。 

2．各县区、各单位全面开展控烟宣传，在全市营造一个良

好的控烟宣传氛围。 

3．“市控烟办”及各县区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控烟场所进

行联合检查，促进控烟工作取得实效。 

4．以“5·31 世界无烟日”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控烟

宣传活动，向市民发放控烟倡议书，向社会发放控烟宣传海报、

禁烟标识、禁烟标志，组织举办控烟知识讲座，组织新闻媒体

开展公益广告宣传。通过控烟宣传，普及控烟知识，提高市民

对烟草产品危害的认识，形成全民控烟、戒烟的良好氛围。 

（三）总结提高阶段（12月 1 日—12 月 31 日） 

各单位要组织人员开展自查，查漏补缺，对不足之处加大

力度进行整改。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各县区、各单位要充分认识

吸烟对国民健康素质造成的危害，高度重视公共场所控烟工作，

成立相应机构，完善规章制度，落实工作方案，完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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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控烟监督员，确保控烟工作落实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会客接待不敬烟，在控烟工作中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 

（二）注重宣传，营造氛围。市委宣传部门要加强新闻宣

传，做好舆论引导，结合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重点，开辟专栏、

专版，制作公益广告、专题节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及时报

道控烟工作中思路好、举措好的先进典型。各单位要开展多形

式、多渠道的公共场所控烟宣传，运用宣传栏、标语等载体，

营造工作氛围。 

（三）强化督导，落实责任。各县区、各单位要切实加强

监管力度，充分调动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参与公共场所控烟工

作的积极性，形成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控烟

工作落到实处。市控烟办将定期协调有关部门对禁烟活动落实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开展不力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对屡促不动或行动迟缓的单位，将通过新闻媒体给予曝光。 

 

附件：1．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责任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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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组  长：陆  晞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朱传喜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 

刘开东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余  燕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解厚成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传安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过其林  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刘传扬  市城乡建设委副调研员 

张文写  市交通局副局长 

邵朝辉  市商务局副局长 

孔淮祥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陈安东  市卫计委副主任 

杨素芳  市体育局副调研员 

吴俊平  市工商局副局长 

夏德芬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田士坤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李  勇  团市委副书记 

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市卫计委。市卫计委副主任陈安东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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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淮南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责任分解表 

 

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一、全市党政 

机关、社会团体 

1.成立公共场所控烟工作领导小组，有专人负责落实控烟工作，领导班子成

员带头不吸烟。 

2.工作人员不在禁止吸烟区域吸烟，不给他人递烟，不接受他人敬烟；单位

会议室、办公室内禁止摆放烟具。 

3.政务服务场所、大厅、会议室、食堂、电梯、洗手间、楼道等区域有醒目

的禁止吸烟标识。 

4.可设立室外吸烟区，并有明显的引导标识；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

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状况良好）。 

5.办公区域禁止销售烟草制品，禁止发放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 

6.有禁烟制度及奖惩措施，鼓励和帮助吸烟的干部职工戒烟。 

7.开展禁烟宣传活动，营造禁烟氛围；职工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知识知晓

率达 90％以上。 

市直机关工委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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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二、各大中专院校、

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各类 

培训学校 

（一）建立学校控烟制度 
1.各学校成立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将控烟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做到

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 
2.制定校园内控烟管理规章制度。制度中应包括： 
（1）未成年学生禁止吸烟；学生、老师、员工和外来人员不在校园内吸烟； 
（2）设立兼职控烟宣传员、监督员等，明确相关人员的控烟职责； 
（3）将履行控烟职责的情况作为师生员工评优评先参考指标之一。 
（二）创建学校无烟环境 
1.校园内（含学生公寓、操场等室外区域）无人吸烟。 
2.校园内重点区域，如大门、教学楼、实验室、行政楼、会议室、室内运动

场、图书馆、学生食堂、接待室、楼道、卫生间等有醒目的禁烟标识。 
3.校园内不设置吸烟区（大中专院校可设置规范的室外吸烟区），不摆放烟具。 
4.校园内禁止烟草广告和变相烟草广告。 
5.校园内禁止出售烟草制品。 
（三）开展控烟教育 
1.利用健康教育课或其他课程向学生传授烟草危害及不尝试吸烟、劝阻他人

吸烟、拒绝二手烟等控烟知识。充分运用主题班会、知识竞赛、板报、橱窗、广
播等形式，向师生员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 

2.利用 5月 31日世界无烟日开展控烟宣传活动，活动有计划、有总结。 
3.掌握师生员工吸烟动态，并对吸烟者进行劝阻。 
（四）加强控烟监督检查 
1.有明确的部门和人员负责学校控烟工作的经常性监督检查。 
2.师生员工对在校园内吸烟者进行劝阻。 
3.定期组织对学校各部门、各班级控烟工作进行检查，有检查记录。 

市教育局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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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三、医疗 

卫生机构 

1.各单位成立控烟工作领导小组，有具体负责人。 

2.医院内有明显禁烟标识（如门诊大厅、候诊室、病房、手术室等候区、楼

梯、电梯、楼道、卫生间等区域）。 

3.医院室内工作和生活环境禁止吸烟。 

4.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好），并有明

显的引导标识。 

5.医院设有控烟监督巡查员、并有巡查记录。 

6.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和教育，医务人员掌握控烟知识方法和技巧，向

患者和家属开展控烟宣传及戒烟指导。 

7.医院明确规定全体职工有劝阻吸烟的责任和义务，鼓励和帮助吸烟职工戒

烟，有工作措施。 

8.医院内不得出售香烟制品。 

9.二级以上医院设戒烟门诊和咨询电话，为群众提供戒烟服务。 

市卫计委 

各县区 

四、体育运动场馆、

游泳池 

1.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2.场所入口处有明显的进入无烟场所标识，场内有禁烟标识。 

3.有控烟制度和有效的实施措施。 

4.设有控烟负责人和监督员，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5.所辖区域内无烟草制品销售，无烟草广告，无烟草赞助行为。 

6.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好），并有明

显的引导标识。 

市体育局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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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五、图书馆、 

博物馆、影剧院、

歌舞厅、游艺厅、

网吧 

1.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2.场所入口处有明显的进入无烟场所标识，场内有禁烟标识。 

3.有控烟制度和有效的实施措施。 

4.设有控烟负责人和监督员，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5.所辖区域内无烟草制品销售，无烟草广告，无烟草赞助行为。 

6.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好），并有明

显的引导标示。 

市文广新局 

各县区 

六、商场、浴池、

理发店、美容店 

1.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2.场所入口处有明显的进入无烟场所标识，场内有禁烟标识。 

3.有控烟制度和有效的实施措施。 

4.设有控烟负责人和监督员，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5.所辖区域内无烟草制品销售，无烟草广告，无烟草赞助行为。 

6.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好），并有明

显的引导标示。 

市商务局 

市工商局 

各县区 

七、公园 

1.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2.场所入口处有明显的进入无烟场所标识，场内有禁烟标识。 

3.有控烟制度和有效的实施措施。 

4.设有控烟负责人和监督员，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5.所辖区域内无烟草制品销售，无烟草广告，无烟草赞助行为。 

6.室外吸烟区设置符合要求（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通风良好），并有明

显的引导标示。 

市城乡建设委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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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八、汽车站、 

火车站、 

公交公司 

1.成立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并将无烟交通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 

2.所属区域有明显的禁烟标识，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 

3.公共交通车辆内禁止吸烟。 

4.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和教育，乘务人员有劝阻吸烟的责任和义务，设

有控烟监督员。 

5.鼓励和帮助吸烟职工戒烟，有工作制度。 

市交通局 

各县区 

九、餐饮业 

1.全市的饭馆、餐厅室内禁止吸烟。可设置室外吸烟区，但不得位于行人必

经的通道上，应有引导标识。 

2.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识，不得摆放烟灰缸等烟具。 

3.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

行劝阻。 

4.餐厅内不得有烟草广告及相关促销产品。 

市食药监局 

各县区 

十、宾馆、 

招待所 

1.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2.无烟客房内不得摆放烟灰缸等烟具。 

3.划定室外吸烟区或设置吸烟室的，应具备良好的排气通风条件，并设有明

显的标识和吸烟有害健康等控烟宣传标识。 

4.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

行劝阻。 

市商务局 

各县区 

十一、控烟宣传 
加强控烟宣传，营造全市浓厚的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的良

好氛围。 

市委宣传部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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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范围 控烟工作标准 责任单位 

十二、无烟草广告 市区内无烟草广告。 
市工商局 

各县区 

十三、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全市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工作检查。 

市控烟办 

各成员单位 

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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